
智慧交通（徐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2024年政务信息化项目）标段一：智慧应用系统项目项目更正（澄清）内容（一）

一、以下为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

1、原招标文件第三章 投标资料表的三、符合条件（必须提供，否则投标无效）(一)报价中
“1、《开标一览表》。要求加盖电子签章，格式见本文件第七章《投标文件相关格式》。”

现更正为：

“1、《开标一览表》。要求加盖电子签章，格式见本文件第七章《投标文件相关格式》或政府采购客户端工具输入报价自动生成。”
2、原招标文件第四章 评标标准中
	评审项目
	评分标准

	人员配备（3分）
	投标人拟派项目主要管理团队人员（不少于3人），具有机电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资格证书、高级信息系统管理师证书、项目管理师证书的，每种证书得1分，本项最高得3分。
注：一人多证的可重复计分，投标文件中提供以上人员的相关证书扫描件以及投标人为以上人员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须同时具备）方为有效。


现更正为：
	评审项目
	评分标准

	人员配备（3分）
	投标人拟派项目主要管理团队人员（不少于3人），具有：（1）机电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资格证书；（2）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或高级系统规划与管理师证书；（3）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证书或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上述1-3项证书，每项得1分，本项最高得3分。

注：一人多证的可重复计分，投标文件中提供以上人员的相关证书扫描件以及投标人为以上人员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须同时具备）方为有效。


二、其他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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